
朱兵：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西湖支行与被告朱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西湖支行与被告朱兵签订的《房屋按揭借款合同》；二、被告朱
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武西湖支行借款本金293382.64
元、支付利息1615.8元，本息合计294998.44元；并以借款本金293382.64元为基数，按借款合
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支付2023年9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借款利息；
三、如果被告朱兵未在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履行第二项给付义务，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灵武西湖支行有权对被告朱兵名下位于灵武市嘉源路西侧水木灵州水清苑27号楼3-602
室宁（2023）灵武市不动产权第0002964号）的拍卖和变卖所得价款在借款本息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24元，公
告费600元，共计6324元，由被告朱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723号

喜正有：

原告马学花与被告喜正有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47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解除
原告马学花与被告喜正有的婚姻关
系。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马学
花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741号

王瑞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薛峰、张兴兰、徐兴
林、王瑞娟、薛耀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81民初47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薛峰、张兴兰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89000元，支付利
息124484.02元，本息合计613484.02元；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算方式，
支付2023年3月10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被告徐兴林、王瑞娟、薛耀
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徐兴林、王瑞娟、薛耀争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薛峰、张兴兰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934元，公告费 600元，两项共计 10534元，由被告薛峰、张兴
兰、徐兴林、王瑞娟、薛耀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马正文：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蓝天建
筑器材租赁站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要求你支付租赁费 8000元、违约金
24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4）宁0104民初305号

余自文：

本院受理原告何华与被告余自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26180元，利息 1184元（以 26180元为基数，按照 LPR年
利率 3.55%暂计算自 2022年 4月 22日至 2023年 7月 31
日止）并主张自 2023年 8月 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利息；2.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由被告负
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盛弘砂石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青铜峡市凌峰商贸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大洋
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西石工贸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盛弘
砂石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3）宁 0381民初 24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青铜峡市凌峰商贸有限公司、青铜峡市大洋商贸有限公
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29800元，公告费 600元，保全费
申请费 5000元，由原告青铜峡市凌峰商贸有限公司、青铜峡市
大洋商贸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1）宁01执恢71号

黄卓坚、摆丽、黄海波、宁夏广安置业有限公司、久安高新电气（宁夏）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刘佳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黄卓坚、摆丽、黄海波、宁夏广安置业有限公司、
久安高新电气（宁夏）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申请执行人刘佳申请，本院对
被执行人黄卓坚、摆丽所有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中冶幸福宸 17-1-201室 17-1-701室进
行评估、拍卖。现通知（你）公司于 2024年 2月 22日上午 10时前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区）联系案件承办人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4年 3月 28日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区）
505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及拍卖裁定书，如对上述财产的价值评估报告书持有异议，请于 5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起异议，否则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于异议期届满后公开选择网络
司法拍卖机构，届时将通过网络司法拍卖的形式对上述标的物进行拍卖（以上时间遇节
假日顺延），请及时关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留意拍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权
利，本院将依法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799号

宁夏旅游经贸公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玉林
与被上诉人宁夏旅游经贸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民终 4799号案件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东区 1166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乔文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万阅农贸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乔文军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
宁 0106 民初 1834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4）宁0104民初308号

赵云飞：

本院受理原告程伟与被告赵云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5580 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 985.44 元（以
1558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 1.5倍计算，自 2022年 5月 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3年 7
月 4日）；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丁振科：

本院已作出的（2023）宁 0323 民初
2730号原告梅廷俊诉被告刘世杰、丁振
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因
被告刘世杰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上诉内容：1.撤销
（2023）宁 0323民初 2730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
求；2.判令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二被
上诉人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

盐池县人民法院

任凡凡、张颖武：

本院受理原告杨明辉与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张颖武、任凡凡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不服本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
撤销（2023）宁 0106民初 1794号、（2023）宁 0106民初 1784号、
（2023）宁0106民初180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上诉人被上诉人杨明辉、杜继军、樊朝红的诉讼请求不承担支
付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2023）宁 0106民初 1781号原告梁忠平与被告宁
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2023）宁0106民初1792原告张军保与被
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宁夏众捷建设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本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3）宁 0106 民初
1781、179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
人梁忠平、张军保的诉讼请求不承担支付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
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思宵：

本院受理原告何文凯与被告陈思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8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陈思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何文凯偿还借款
15000元；二、驳回原告何文凯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6元
（已减半）、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陈思宵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银
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厚荣、李宁利、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陈自茜、刘宝元：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湖支行与被执
行人刘厚荣、李宁利、银川旺元投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陈自茜、
刘宝元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执行过程中，本院冻结了第三人刘
杰的保险收益，第三人刘杰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
行异议申请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 2月 26日下午 14时 30分
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视为送达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查和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鹏：

本院受理原告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被告苏
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21民初 4213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
判决如下：一、被告苏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湖北
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代偿款25111.23元；二、驳回原告
湖北悟穑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6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苏
鹏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余学忠：

本院受理原告李向阳、揭庆华与被告余学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0000元；2.被告
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 2949.53元（自 2017年 7月 25日起按
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LPR值计算至2023年7月1日），并
按照上述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2023）宁0121民初5568号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检察院监
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司晓兵：

本院受理原告李向阳、揭庆华与被告司晓兵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决：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48000元；2.被告支
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14131.6元（自2017年7月29日起按照同
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LPR值计算至 2023年 7月 1日），并按照
上述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2023）宁 0121民初 5567号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检察院监督指南及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091号

辛恩虎：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跃兴商行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l.依法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烟酒款1660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7889号

宁夏中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华：

原告银川恒通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中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张华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银川恒通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1.请求被告宁夏中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20000元，并以
12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23年11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
款违约金；2.判令被告张华就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涉及的债务金额向原告承担连带
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独任告
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高俊伟：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万通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高俊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53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的（2023）宁 0106民初 1785号原告孙拴
回、（2023）宁 0106民初 1790号原告许耀琴诉被告宁夏
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第三人张颖武、任凡凡劳务合同纠纷两案，已审
理终结。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本
院作出的（2023）宁 0106民初 1785号、（2023）宁 0106民
初1790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瑞特电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夏鑫瑞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金山园林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宁夏鑫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宁夏金润泽生态草产业有限公司、金建民、金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宁夏鑫瑞特电机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宁夏鑫瑞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金山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宁夏鑫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宁夏金润泽生态草产业有限公司、金建民、金建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
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斌、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

经济有限公司、杨文茂：

原告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斌、
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经济
有限公司、杨文茂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31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武鹏、王伟、丁青峰、丁兴云、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原告冯淑娟与被告武鹏、王伟、丁青峰、丁兴
云、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172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贺娟、马甜、田兴明、马力波、马建萍、马立新、马菊霞、宁夏同心县力鑫工

贸公司、宁夏林翔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贺娟、
马甜、田兴明、马力波、马建萍、马立新、马菊霞、宁夏同心县力鑫工贸公
司、宁夏林翔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521号

崔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与被告
崔建军、吴敏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2023）宁0106民初1652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180号

宋涛：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佳与被告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
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建宁、宁夏瑞星源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林盛元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夏瑞星源投标代理有限公
司、孟得荣、陈建宁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6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深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梁丽、马旺顺：

本院受理原告李玉辉与被告宁夏深雕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梁丽、马旺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锦涛、周树琴：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支行与被告田锦涛、周树琴、田龙、田兴
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被告田锦涛、周树琴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9000元及支付截至2023年10月20日拖欠的利息5707.69元，借款本金还清之日前产生
的利息均由被告承担；2.被告田龙、田兴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田兴伟：

本院受理原告马旭与被告田兴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如下：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8448元；2.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率（LPR）支付自2020年8月26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3.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
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丽美：

本院受理原告金龙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
1.判决准予原、被告离婚；2.判决婚生子金宇昕、婚生女金雅淇由
原告抚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
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
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周文祥：

本院受理原告黑梅兰与被告周文祥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判决准予原、
被告离婚；2.共同财产：位于中宁县徐套乡新庄子村297号院落一处（价值10万元）归原告所
有；3.欠原告兄弟黑东辉、黑东新各1万元，欠原告妹妹黑丽娟5000元，欠黑丽军3000元，以
上债务由被告偿还；4.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夫妻共同存款10万元；5.被告支付原告生活帮助费
5万元；6.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1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06号

宁夏天地缘锦绣园林花卉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天地缘锦绣园林花卉有限
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8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
天地缘锦绣园林花卉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滨河
水务有限公司水费 836891.90元，并按照年利率 3.7％向原告支付 836891.90元
自 2022年 7月 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银川
滨河水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4496元、鉴定费 20348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宁夏天地缘锦绣园林花卉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13号

宁夏嘉柏园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嘉柏园艺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8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宁夏嘉柏园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
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水费 384801.90元，并按照年利率 3.7%向原告支付
384801.90元自 2022年 7月 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
驳回原告银川滨河水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628元，鉴定费
920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宁夏嘉柏园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限你
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党文俊、张美丽：

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
行诉被告党文俊、张美丽、李永朋、邵彩霞、李文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宁 0323民初
31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三个规定告
知书。原告诉请内容为：1.判令被告党文俊、张美丽偿还原
告贷款本息 20472.35元，其中本金 18998.16元，利息 1474.19
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12月 20日）及 2022年 12月 20日之
后新增的利息；2.判令被告李永朋、邵彩霞、李文选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2.判令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五被告承担。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惠安堡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张京宁：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宁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归还借款合同项下剩余本金 2409.5元，清
偿贷款利息 3212.37元（利息计算至 2022年 12
月 9日），本息合计 5621.87元，以后贷款利息按
合同约定计至贷款结清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
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龚浩：

本院受理原告程树俭诉龚浩、孔国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龚浩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龚浩
偿还欠款 85200元及违约金 9031.2元，共
计94231.2元；2.判令被告孔国新对上述欠
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高变弟与被告宁夏众
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被告中建七局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张颖武及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宁夏众
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对判决书不服
提起上诉。上诉请求：请求撤销（2023）宁
0106民初 1788号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承担支
付责任；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八号窗
口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于巍：

本院受理原告宋艳丽与被告
于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127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
判庭71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娜：

本院审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娜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19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8号接待窗口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何金泰：

本院受理原告张杰诉被告何金泰、李秀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270号民事裁
定书、（2023）宁 0106民初 16270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2023）宁 0106民初 16270号之二民
事裁定书、（2023）宁 0106民初 1627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658号

刘万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灵武支公司与被告
刘万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66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万祥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灵武
支公司保险赔偿款 5963元，且被告刘万祥按照年息 3.45%的利率支付
原告 5963元自 2023年 1月 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
款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刘万祥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7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325号

宁夏灵晟水业有限公司、马天才：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速捷饮用水经营部与被告宁夏灵晟水业有限公司、马
天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63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灵晟水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速捷饮用水经营部借款28000元且被告宁夏灵晟水业有限公
司按照年息6%的利率支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速捷饮用水经营部借款28000元自2022
年1月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违约金；二、驳回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速捷饮用
水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3元，由被告宁夏灵晟水业有限公司负担；公
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灵晟水业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7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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